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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29        证券简称：利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2-066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夏长征

先生、石爱明先生通过持股平台宜兴利通智巧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利通智

巧”）分别间接持有 260,000 股、30,000 股，分别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000%、

0.0231%；高级管理人员钱旭先生通过持股平台利通智巧间接持有 75,0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77%；股东利通智巧持有公司股份 2830,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2.1769%，利通智巧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和董监高持

有 2,030,000 股，普通员工持有 800,000 股。以上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的股份，已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73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实施完成，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2,490,000.00 元（含税），合计转增股

本 5,200 万股，公司总股本由 13,000 万股变更为 18,200 万股。 

由于权益分派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监事夏长征先生、石爱明先生通过持股

平台利通智巧分别间接持有 364,000 股、42,000 股，分别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000%、0.0231%；高级管理人员钱旭先生通过持股平台利通智巧间接持有

10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77%；股东利通智巧持有公司股份 3,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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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769%，利通智巧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其中公司控股

股东和董监高（包含离职高管吴开君）持有 2,842,000 股，普通员工持有 1,120,000

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披露了《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该减持计划中减持期

间为 2022/2/25 至 2022/8/24，公司监事夏长征先生、石爱明先生、高级管理人员

钱旭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分别不超过 65,000

股、7,500 股、18,750 股，均不超过其持有股份的 25%；股东宜兴利通智巧投资

合伙企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891,250 股

（其中包含监事间接持股为：监事夏长征先生 65,000 股，监事石爱明先生 7,500

股，高级管理人员钱旭先生 18,750 股），其中 800,000 股均为普通员工持有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减持价格均不得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即 18.81 元（除权

后）。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完成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1.73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由于权益分派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监事夏长征、石爱明、高级管

理人员钱旭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91,000 股、10,500 股、26,250 股，均不超过其持有股份的 25%。股东宜兴利通智

巧投资合伙企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1,247,750股（其中包含监事间接持股为：监事夏长征 91,000股，监事石爱明 10,500

股，高级管理人员钱旭 26,250 股），其中 1,120,000 股均为普通员工持有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减持价格均不得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即 13.32 元（除权

后）。 

截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收盘，利通智巧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 1,247,700 股，其中监事夏长征、石爱明分别通过利通智巧减持 91,000 股、

10,500 股，高级管理人员钱旭通过利通智巧减持 26,200 股，普通员工持有股份

减持数量为 1,120,000 股，上述减持主体均已减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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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夏长征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364,000 0.2000% 

IPO 前取得：26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04,000 股  

钱旭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105,000 0.0577% 

IPO 前取得：75,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30,000 股  

石爱明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42,000 0.0231% 

IPO 前取得：3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2,000 股  

宜兴利通智巧

投资合伙企业 
5%以下股东 3,962,000 2.1769% 

IPO 前取得：2,83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132,000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得。 

注：公司于 2022 年 6 月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为增强数据可比性，

已将上述减持主体在减持前持有股份的数量按转增股本完成后进行了调整。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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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宜兴利通智巧投

资合伙企业 
1,247,700 0.6855% 

2022/2/25～

2022/7/21 

集中竞

价交易 

14.91－

18.84 
19,824,839.40 已完成 2,714,300 1.4914% 

夏长征 91,000 0.0500% 
2022/2/25～

2022/7/21 

集中竞

价交易 

15.30－

18.84 
1,446,900 已完成 273,000 0.1500% 

钱旭 26,200 0.0144% 
2022/2/25～

2022/7/21 

集中竞

价交易 

15.30－

18.84 
417,375 已完成 78,800 0.0433% 

石爱明 10,500 0.0058% 
2022/2/25～

2022/7/21 

集中竞

价交易 

15.30－

18.84 
166,950 已完成 31,500 0.0173% 

注：为增强数据可比性，已将宜兴利通智巧投资合伙企业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减持股份的数量及价格按除权后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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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相关减持计划的原定截止日为 2022 年 8 月 24 日。由于临近公司定期报告窗

口期，经相关减持主体综合考虑，决定提前终止上述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2 日 


